
宋政（2023）137 号

宋疃镇 2023 年物料堆场专项整治工作方案

为有效遏制物料堆场扬尘污染，依据《大气污染防治法》

相关规定，加大对辖区内粉尘、扬尘的整治力度，切实改善

大气环境质量，优化城乡环境，保障广大人民群众身体健康，

结合我镇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源头控制，疏堵结合；党

政同责，一岗双责；谁污染谁治理，安全科学整治”的原则，

对煤炭、煤矸石、煤渣、煤泥、煤灰、砂石等易产生扬尘的

各类物料堆场开展集中整治，督促各村居、镇直相关单位、

相关工矿、企业进一步强化管理责任，指导各产权单位和业

主进一步落实防治主体责任，确保各类物料堆场防尘措施落

实到位，扬尘污染得到有效控制，促进我镇大气环境质量持

续改善。



二、整治范围

（一）电厂、规模企业、私营企业内部物料堆场。

电厂、规模企业、私营企业内部所属煤炭、煤泥、煤矸

石等物料堆场。

（二）电厂、规模企业、私营企业外部物料堆场。

外部存在的各类物料堆场，重点整治电厂、规模企业、

私营企业周边，国道、县道等交通干线沿线和各社区辖区内

的分散性露天堆场。

三、整治措施要求

（一）电厂、规模企业、私营企业内部物料堆场

1.电厂、规模企业、私营企业内物料堆场由责任主体单

位负责进行规范化整治，自本方案发布之日起，责任主体应

对企业内存在问题（漏天存放）的物料堆场进行标准化改造，

倒排工期，按期完成整治任务，坚决杜绝漏天堆放物料。

2.电厂、规模企业、私营企业内需要进行二次加工销售

的物料，必须在企业内加工完成，煤泥、煤矸石、煤灰等物

料，只可向有环保审批手续的企业销售。

3.电厂、规模企业、私营企业内煤泥、煤矸石等物料堆

场生产环境治理标准要求符合相关行业标准要求。

（二）电厂、规模企业、私营企业外部及周边物料堆场

1.各村居要切实落实属地管理主体责任，对管辖区域煤

矸石等物料堆场进行排查整治。

2.周边物料堆场、非法物料堆场的清理，要达到“一清

除、三拆除，一恢复”的要求。即清除物料堆场（存煤、煤

矸石、煤渣、煤泥、煤灰、砂石等）；拆除地磅、拆除机械

设备、拆除工棚和相应设施；非法物料堆场占用耕地作堆场



的，必须恢复原土地用途，恢复地貌。

3.镇环保站等相关部门，要切实落实部门职责，对日常

生产经营中不规范落实环保措施，存在环境污染问题的物料

堆场经营单位、人员，依法依规、从严从重查处到位、处罚

到位。

（三）严格落实责任

各村居书记为第一责任人，全面负责全村环保的指导工

作，坚持“管行业必须管环保”、“管业务必须管环保”、“管

生产经营必须管环保”和“谁污染谁治理”、“谁受益谁治理”、

“谁辖区谁管理”的原则，把“党政同责，一岗双责”落到

实处。

（四）环保押金制度

1、各村居辖区内物料堆场落实环保押金制度，各村居

书记缴纳环保保证金 5000 元，物料堆场产权所有者或承租

人缴纳环保保证金 1 万元，物料堆场实际使用人缴纳环保保

证金 2 万元。保证金应于 4 月 20 日前缴纳完毕。逾期未缴

纳到位的，由镇环保站通报并责令相关责任人限期缴纳同时

书面说明情况。

2、本级或上级机关、第三方服务等，通过任何形式发

现，堆场具有违反环保规定的行为，将扣除村居、堆场产权

所有者或承租人与实际使用人所有保证金；如及时整改到位，

并通过验收，返还 50%保证金。

四、实施步骤

本次专项行动自 2023 年 4 月 15 日开始，至 2023 年 5

月 20 日结束，分为三个阶段：

（一）集中排查阶段（2023 年 4 月 15 日-4 月 20 日）



各村居认真落实属地管理主体责任，对辖区内各类物料

堆场用地、经营许可、污染防治措施落实情况开展排查。对

发现的问题进行登记，形成物料堆场问题清单。登记信息应

包括物料堆场名称、地址、面积、物料种类和数量、现有防

尘措施、存在问题、产权单位或业主等信息。

（二）集中取缔整治阶段（2023 年 4 月 21 日-5 月 10

日）

各村居落实属地管理主体责任，物料堆场产权单位业主

对排查出的问题应立行立改；不能立行立改的，制定整改方

案，明确整改任务（措施）、整改时限、主体责任单位及责

任人。自然资源、环保、林业、司法、城管、市场监督、供

电、公安等部门依据职责或行业管理规定，对违法行为依法、

从严、从快、从重处理到位。

（三）检查验收阶段（2022 年 5 月 11 日-5 月 20 日）

镇环保部门提前介入，全程指导整改工作，督促责任主

体整改达标后按照“四个一”工作要求，及时履行验收销号

流程。

五、责任分工

内部物料堆场，由电厂、规模企业、私营企业依法依规

进行整治，周边物料堆场专项整治工作由各村居负责，落实

属地网格化职责、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包保到人。执法部门

做好依法取证工作，联合执法，全面履职，综合施策，努力

实现整治行动的长效管理目标。各责任单位关于周边物料堆

场专项整治工作的主要职责如下：

（一）电厂、规模企业、私营企业是内部物料堆场专项

整治工作的实施主体，负责所属煤场、矸石、粉煤灰、煤泥



等物料堆场规范化整治改造工作。

（二）各村居是辖区物料堆场专项整治工作的实施主体，

对物料堆场专项整治工作，各村居书记负直接责任，负责辖

区内非法物料堆场清理、取缔工作。并将占地面积、经营人

员等信息核实准确，形成档案，具体做好非法物料堆场取缔、

整治、规范工作。

（三）镇国土所：负责辖区内土地违法信息收集、上报

区局执法大队对非法物料堆场违法用地处罚到位。

（四）镇环境保护工作站：负责辖区内环保违法行为信

息收集、上报，配合上级主管部门查处违法行为等工作。

（五）镇城市管理中队：负责对物料运输车辆实施监督

管理，严肃查处车辆超载超限道路抛撒等违法违规行为。

（六）镇市场监管所：负责辖区内非法物料场无证经营

和计量器具查处工作。

（七）镇供电所：负责对非法物料场全面停止供电工作。

（八）镇派出所：负责对拒绝、阻碍相关部门依法履行

职责的行为，依法处理处置。

（九）镇信访办：负责接待专项整治工作中群众来信来

访接待解释工作。

（十）镇林业站：负责对物料场违法占用林地行为的信

息进行收集和上报查处工作。

（十一）镇经济发展服务中心：负责对物料场违法占用

河道、沟渠、河滩地，影响防汛等违法情况的信息收集和上

报查处。

（十二）镇司法所：负责对非法物料场土地合同的合法

性进行认定及涉法涉诉问题解释与处理工作。



（十三）镇纪检：负责督查物料堆场整改工作进度，查

处物料堆场集中整治行动中发现的违纪违法行为，依法依纪

追究责任。

六、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

成立由镇党委书记任第一组长、镇长任组长、分管领导

任第一副组长、其他包村班子成员为副组长，各村书记、镇

直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物料堆场专项整治工作领

导小组，全面负责专项整治工作，办公室主任由环保站王辉

站长担任。

（二）明确责任。

加强协调，密切配合，对照工作职责和专项整治时限，

倒排工期，切实抓好专项整治措施的落实。

（三）严格责任追究。

对专项整治行动集中整治结束后仍存在非法违法生产

经营行为的，对故意隐瞒非法违法行为，对整治工作中失职

渎职的，从重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宋疃镇人民政府

二〇二三年四月十四日


